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民國 101 年 8 月 3 日審北市一字第 1010001436 號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來 文 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府授主會決字第 101305317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3 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－ 24,916.00 － － 24,916.00 － － － 24,916.00 － － 24,916.00 

4 2  規費收入 83,760.00 90,650.00 － － 90,650.00 － － － 90,650.00 － － 90,650.00 

6 2  財產收入 － 7,162.00 － － 7,162.00 － － － 7,162.00 － － 7,162.00 

8 1  補助收入 6,275,000.00 5,300,000.00 － － 5,300,000.00 － － － 5,300,000.00 － － 5,300,000.00 

10 2  其他收入 246,600.00 533,118.00 － － 533,118.00 － + 182,060.00 － 533,118.00 182,060.00 － 715,178.00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6,605,360.00 5,955,846.00 － － 5,955,846.00 － + 182,060.00 － 5,955,846.00 182,060.00 － 6,137,906.00 

2 1 1 一般行政 162,974,449.00 158,798,930.00 － － 158,798,930.00 - 61,740.00 － － 158,737,190.00 － － 158,737,190.00 

2 1 2 市政綜理業務 55,455,208.00 54,713,393.00 － － 54,713,393.00 － － － 54,713,393.00 － － 54,713,393.00 

2 1 3 聯合服務 7,118,948.00 6,670,852.00 － － 6,670,852.00 － － － 6,670,852.00 － － 6,670,852.00 

2 1 4 公共關係業務 22,889,349.00 20,238,206.00 － － 20,238,206.00 － － － 20,238,206.00 － － 20,238,206.00 

2 1 5 災害防救業務 24,933,280.00 18,234,443.00 － 4,240,000.00 22,474,443.00 － － － 18,234,443.00 － 4,240,000.00 22,474,443.00 

2 1 6 新聞發布 16,574,134.00 14,604,187.00 － － 14,604,187.00 － － － 14,604,187.00 － － 14,604,187.00 

2 1 7 建築及設備 8,083,111.00 8,042,579.00 － － 8,042,579.00 － － － 8,042,579.00 － － 8,042,579.00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298,028,479.00 281,302,590.00 － 4,240,000.00 285,542,590.00 - 61,740.00 － － 281,240,850.00 － 4,240,000.00 285,480,850.00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民國 101 年 8 月 3 日審北市一字第 1010001436 號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來 文 民國 101 年 4 月 30 日府授主會決字第 101305317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99 2 1 5 災害防救業務 － 

297,000.00 

－ 

297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97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99 2 1 7 建築及設備 － 

3,4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3,4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,4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3,747,000.00 

－ 

297,000.00 

－ 

3,4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97,000.00 

－ 

3,450,000.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